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公司总经理陶新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19,820,087,333.25 18,285,916,362.81 20,029,379,737.50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674,643,330.20 3,775,900,179.28 3,989,170,760.29 -7.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175,837,304.30 4.62% 3,434,523,409.02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80,648,189.79 1,418.86% 10,151,636.97 -8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2,885,200.40 1,997.62% 174,953,688.68 483.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260,449,272.93 3.6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700.00% 0.01 -85.7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700.00% 0.01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37% 0.26% -2.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28,307.6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574,000.00

主要为青海吉电新能源收到

的光伏补贴

45

万元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15,886,370.51

本集团下属江西新能源公司

1-8

月份净利润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8,723,466.38

四平合营公司委托公司对其

四平

1

号﹑四平

2

号﹑四平

3

号三

台发电能力为

5

、

5

、

10

万千瓦

级的发电供热机组及其附属

设施和设备

（

含脱硫等环保设

施

）

进行生产运行管理净损失

872

万元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6,433,017.63

主要为计提对中钢吉铁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67

亿元影

响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6,234,245.82

合计

-164,802,051.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6,84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省能源交通

总公司

国有法人

14.70% 214,663,054 179,005,000

冻结

35,658,054

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10.88% 158,884,995 158,884,995

华安基金

－

民生

银行

－

北方国际

信托

－

北信

·

吉电

股份定向增发股

票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9.48% 138,427,500 138,427,500

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北

信

·

吉电股份定

向增发股票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93% 72,000,000 72,000,000

建信基金

－

民生

银行

－

北方国际

信托

－

吉电股份

定向增发股票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85% 70,900,000 70,900,000

金元惠理基金公

司

－

农行

－

国投

信托金雕

119

号

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98% 58,072,000 58,072,000

广发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

金雕

119

号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98% 58,072,000 58,072,000

华安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

金雕

119

号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98% 58,072,000 58,072,000

中国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16,613,700 16,613,70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

－

宏赢二十八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9% 4,212,921 4,212,92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35,658,054

人民币普通股

35,658,054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30,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八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212,921

人民币普通股

4,212,921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九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00,359

人民币普通股

3,200,359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稳

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408F

期

3,159,390

人民币普通股

3,159,390

冯朝元

2,548,707

人民币普通股

2,548,707

朱惠蓉

2,0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8,9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七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46,930

人民币普通股

2,046,930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

，

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1）资产负债表项目

A、货币资金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127,147万元，比期初数减少3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将上期末到位的募集资金用于松

花江背压机组建设等影响；

B、应收票据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3,045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收回到期票据影响；

C、预付款项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17,557万元，比期初数增加71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预付项目设备款等影响；

D、长期应收款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52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松花江热电融资租赁保证金。

E、工程物资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12,877万元，比期初数增加5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新建项目增加工程物资影响；

F、预收款项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2,328万元，比期初数减少7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预收煤碳销售款、预收热费结转收入

影响；

G、应付职工薪酬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7,19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4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尚未发放的考核工资等影响；

H、应付股利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12,639万元，比期初数增加86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江西新能源分配股利影响；

I、其他应付款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27,447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江西新能源公司偿还江西公

司往来款及甘肃新能源偿还能交总往来款影响；

J、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10,494万元，比期初数减少8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偿还借款影响；

K、其他流动负债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30,000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增加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影

响。

L、应付债券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0万元，比期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偿还中期票据70,000万元影响；

M、长期应付款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42,129万元，比期初数增加49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松花江热电应付融资租赁

款等影响；

N、其他非流动负债2014年9月30日期末数2,869万元，比期初数增加5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松花江热电融资租赁递

延收益等影响。

（2）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A、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数2,2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应交增值税留抵减少影响；

B、资产减值损失发生数16,5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影响；

C、投资收益发生数85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确认投资损失等影响；

D、营业外收入发生数56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1%，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本集团收到采暖供热补贴影响；

E、营业外支出发生数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保险理赔未确认的报废资产损失影响；

F、利润总额发生数2,78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等影响；

G、所得税费用发生数1,5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松花江热电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影响；

H、收到的税费返还发生数为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收到即征即退增值税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影

响；

I、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6,2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代收代缴受托管单位各项社

会保险影响；

J、支付的各项税费24,2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白城发电公司增值税留抵减少及收入增加影

响；

K、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5,6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甘肃吉能新能源公司偿还

能交总往来款影响；

L、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1,4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收到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四平合营

公司投资分红影响；

M、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0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二

道江热电处置固定资产影响；

N、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9%，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本集团收到吉林能交总补偿给公司收购

风电项目盈利预测差额资金4088万元影响；

O、投资支付的现金22,7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本集团下属江西新能源支付收购江西公司三家分公司收购款

影响；

P、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本集团中电投新能源预付滁州市南譙区

财政局投资保证金影响；

Q、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本集团下属甘肃新能源收到吉林能交总投资款5,200

万元影响；

R、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338,4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借款增加影响；

S、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49,8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松花江热电收到融资租

赁款影响。

T、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348,6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偿还借款增加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7月15日，公司公告了由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对中钢集团

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专项说明》，对中钢吉铁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1.67亿元。

2、2014年8月18日，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关于对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3.78亿元，增资后，公司持有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51%股权，中电投江西电

力有限公司持有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49%股权。 2014年8月31日，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4

年

7

月

31

日

，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

《

关于豁免控股股

东履行股改承诺有关事项的议案

》、《

关

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关于投资

建设安徽南谯常山风电场工程项目的

议案

》、《

关于投资建设长春东南热电

“

上大压小

”

新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

2014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2014-050

）

根据

《

吉林省物价局贯彻国家发改委关

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知

》

（

吉省价格

【

2014

】

213

号

），

吉林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调

整后的上网电价

。

2014

年

09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2014-057

）

由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甘肃中电投吉能

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建设

、

运营

、

管理的

高台县高崖子滩

5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

项目一期

40

兆瓦项目获得甘肃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登记备案通知

。

2014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2014-059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一

、

能交总

能交总承诺事项

：

1．

延长股份禁售期的承诺

；

2.

通过二级市场用

10,000

万元资

金择机增持吉电股份社会公众股

，

及

增持计划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出售所增

持股份的承诺

；

3.

关于转让四平合营公司七家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

35.1%

股权的承诺

；

4.

关于吉林桦甸油页岩开发项

目

；

5.

转让新项目开发权的承诺

；

6.

持有吉电股份比例不低于

25%

的承诺

。

2006

年

07

月

24

日

2006

年

7

月

24

日至承诺履行

完成日

公司第一大股

东人能交总承

诺事项

：

1．

延长股

份禁售期的承

诺

，

该项承诺

已履行完毕

。

2．

通过二

级市场用

10,

000

万元资金

择机增持吉电

股份社会公众

股

，

及增持计

划完成后

6

个

月内不出售所

增持股份的承

诺

，

该项承诺

已履行完毕

。

3．

关于转让四

平合营公司七

家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

35.1%

股权的承诺

，

该项承诺已履

行完毕

。 （

注

：

经

2010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

并经

2010

年

7

月

28

日公司

201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

，

公司大

股东能交总及

实际控制人

-

中电投集团决

定以清洁能源

的风电资产优

化存在关停风

险的小火电资

产

，

将实际控

制人下属内蒙

古锡林格勒白

音华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

的泰合风电

51%

股权和里

程协合风电

51%

股权

，

按协

议方式转让给

吉电股份

，

优

化能交总转让

四平合营

35.1%

股权的

特别承诺事

项

。

上述风电

资产转让完成

后

，

能交总不

再以履行股改

承诺的方式向

吉电股份转让

其持有的四平

合营

35.1%

股

权

。

2010

年

8

月

9

日

，

公司已

经成功收购吉

林泰合

51%

股

权和吉林里程

协合

51%

股

权

。 ）

4．

关于吉

林桦甸油页岩

开发项目

，

该

项承诺已履行

完毕

。 （

注

：

经

2010

年

7

月

8

日

公司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

并

经

2010

年

7

月

28

日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

准

，

公司大股

东能交总及实

际控制人

-

中

电投集团决定

以上述风电资

产的后续开发

项目优化无法

开发的油页岩

综合开发项

目

，

即中电投

集团将泰合风

电

、

里程协合

风电后续投资

建设项目转由

吉电股份开

发

，

优化能交

总因未能获得

国家有权部门

的最终核准文

件

，

而无法转

由吉电股份开

发的吉林桦甸

油页岩综合开

发项目的特别

承诺事项

。

2010

年

12

月

30

日

，

公司已经

成功收购泰合

风电后续建设

项目

-

镇赉第

二风电

100%

股

权和里程协合

后续建设项

目

-

镇赉第一

风电

100%

股

权

。

5．

转让新

项目开发权的

承诺

，

该项承

诺已履行完

毕

。 （

注

：

公司

于

2008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发布了

《

吉林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白城

2×60

万

千瓦新建工程

项目获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

会核准的公

告

》。

目前

，

白

城

2×60

万千瓦

新建工程已由

吉电股份独资

建设

，

该项目

1

号

、

2

号机组分

别于

2010

年和

2011

年投入商

业运营

。 ）

6．

持有吉

电股份比例不

低于

25%

的承

诺

，

该项承诺

已履行完毕

。

（

注

：

已通过公

司向能交总公

司定向增发

6000

万股股

份

，

购买松花

江热电

94%

股

权的交易得以

实现

，

能交总

持有吉电股份

25.58%

股

权

。 ）

二

、

中电投

集团

中电投集团承诺事项

：

将持有白山热电

60%

股权

、

通化

热电

60%

股权在项目建成盈利后一年

内以现金交易或其他方式出售给公

司

。

2006

年

07

月

24

日

2006

年

7

月

24

日至承诺履行

完成日

自

2008

年白山

热电

、

通化热

电投产后

，

电

煤价格持续上

涨

，

使得发电

燃料成本增幅

较大

，

加上巨

额财务费用

，

致使白山热

电

、

通化热电

项目连年亏

损

，

不符合当

时承诺中的注

入条件

。

为维

护上市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

益

，

2014

年

7

月

31

日

，

经公司

2014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批准

，

同意豁免实际

控制人中电投

集团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

，

该

豁免事项通过

后

，

实际控制

人中电投集团

在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中所做

出的对应承诺

事项履行完

毕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一

、

中电投

集团

、

中国

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

司

。

自吉电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62,151.22

万股股票发行结束之日

（

即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

）

起

，

获配股份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履行

二

、

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

金元

惠理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

、

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

建信

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

司

、

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

自吉电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62,151.22

万股股票发行结束之日

（

即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

）

起

，

获配股份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一

、

能交总

1

、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

1

）

能交

总承诺用

5

到

8

年时间

，

将能交总直接

或间接保有的吉林省范围内的电力资

产

，

在该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

吉电股份

，

以减少因为委托管理产生

的关联交易

。

（

2

）

能交总承诺通过推动吉电股

份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的改变

，

降低

能交总及能交总关联企业与吉电股份

关联交易相关项目下的比重

。

（

3

）

能交总承诺在吉电股份股东

大会对涉及能交总及能交总控制的其

他企业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履

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

4

）

能交总将诚

信和善意履行作为吉电股份控股股东

的义务

，

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吉电股份

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

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

，

将与吉电

股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和吉电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

关联交易价格依

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

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

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

保证按照有关

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

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不利用

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

、

利润

，

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2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

1

）

能交总及能交总下属全资子

公司

、

控股子公司

、

分公司或能交总拥

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它公司

未来在吉林省投资或发展任何电力业

务

，

均由吉电股份作为能交总在吉林

区域的投资载体

。 （

2

）

对于能交总及

能交总下属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

分公司或能交总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它公司目前在吉林省范围

内仍保有的电力资产

，

能交总承诺用

5

到

8

年的时间

，

在该等资产符合相关条

件时注入吉电股份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正在履行

二

、

中电投

集团

1

、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

1

）

中电

投集团承诺用

5

到

8

年时间

，

将集团直

接或间接保有的吉林省范围内的电力

资产

，

在该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且吉

电股份具有相应业务资质时注入吉电

股份

，

以减少因为委托管理产生的关

联交易

。 （

2

）

中电投集团承诺通过推

动吉电股份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的改

变

，

降低中电投集团及中电投集团关

联企业与吉电股份关联交易相关项目

下的比重

。

（

3

）

中电投集团承诺将诚信和善

意履行作为吉电股份实际控制人的义

务

，

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吉电股份之间

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

，

将与吉电股份

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

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吉电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履行批准程序

；

关联交易价格依照无

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

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

保证关联交易

价格具有公允性

；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

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

、

利润

，

不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

2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

1

）

中电投集团及集团下属全资

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

分公司或集团拥

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它公司

未来在吉林省投资或发展任何电力业

务

，

在不违反中电投集团在国内外证

券市场已公开作出的承诺且吉电股份

具有相应业务资质的情况下

，

均由吉

电股份作为中电投集团在吉林区域的

投资载体

。

（

2

）

对于中电投集团及集团下属

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

分公司或集

团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它

公司目前在吉林省范围内仍保有的电

力资产

，

中电投集团承诺用

5

到

8

年的

时间

，

在该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且吉

电股份具有相应业务资质时注入吉电

股份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否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9

月

16

日 公司办公楼 实地调研 个人

个人投资者刘华

先生

关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

风电

、

光伏发展及盈利情

况

。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不存在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

控制但不构成控制、因处置部分投资等原因丧失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

(2)职工薪酬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本集团有关职工薪酬的具体安排尚无法确定，待具体安排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履行相

关审议和披露程序。

（3）合并范围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本集团重新评估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发现依据准则要求合并范围没有

变化，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4）合营安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规定，本集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营安排，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1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4年10月28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八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八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二）关于拟成立青海化隆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八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成立青海化隆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依

法设立青海化隆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负责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 光伏发电项目的经营、生产运营。 设备检修

维护。 新能源技术咨询、培训服务。

（三）关于成立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八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成立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长春市双阳区依法设立全资子公

司———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负责长春东南部区域供热管网、热力站及附属设施的工程建设和投产后的生产运营

等工作。

（四）关于设立新能源管理部的议案

会议以8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新能源管理部的议案》，主要负责公司新能源板块生产运营管理等。

（五）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八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45万元。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八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拟于2014年11月17日在吉林

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召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1月11日。（详细内容见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本次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

1、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审议《关于推荐怀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1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五人，实参与表决的监事五人，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会议审议并接受了李厚新先生提出辞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的辞呈，参与表决的监事对李

厚新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三）审议《关于推荐怀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荐怀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怀文明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怀文明先生简历

怀文明，男，1970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8年9月—1992年7月 国防科技大学检测技术与仪器仪表专业学生

1992年7月—2000年8月 解放军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四室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其间：1995年09—1998年03北京理工大学机电控

制及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0年8月—2001年2月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2001年2月—2002年1月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秘书

2002年1月—2003年5月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秘书（副处级）

2003年5月—2007年9月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监察与审计部主管

2007年9月—2008年3月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室二处副处长

2008年3月—2009年5月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室二处处长

2009年5月—2010年9月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监察部二处处长

2010年9月—2014年3月 中电投西北分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工委主任，黄河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

2014年3月—今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监察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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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2014年10月28日，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8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五）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14年11月16日至2014年11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7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

16日下午15：00至2014年11月1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六）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下午15:00�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审议《关于推荐怀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

记等方式。

2、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登记时间：2014年11月13日上午10：30—11：30，下午13：30-16：30（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4、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

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代码：360875

2、投票简称：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360875

吉电投票 买入 对应的议案序号

3、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输入证券代码“360875”

③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一，2.00元代表二。 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0

总议案

(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 100.00

1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

1.00

2

关于推荐怀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2.00

④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⑤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5、投票举例

以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为例，其申报情况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360875

吉电投票 买入

100.00 1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6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11月17日下午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服务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咨询电话：0755-83239016。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点击“申请密码”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3、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

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5、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三）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股东大会结束后次一交易日，通过会员查询其投票结果。 查询投票结果时需要输入您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

户并输入“服务密码” ，此“服务密码” 与互联网投票时使用的“服务密码”为同一密码，未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请在使用功能前提前

申请。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1、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 系 人：石岚 华子玉

联系电话：0431—81150933� � 81150932

传 真：0431—81150997

电子邮箱：jdgf875@cpijl.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

邮政编码：130022

2、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一天。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贵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在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召开的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

2

关于推荐怀文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代理人签名: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英惠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公司负责人董炳根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笑东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秦先

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495,477,745.64 4,195,887,407.95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873,579,535.82 1,873,889,510.97 -0.0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42,158,793.79 -15.56% 156,308,536.49 1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53,845.68 -100.58% 900,524.53 -9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53,390.91 -102.86% 1,202,845.27 -9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616,671,151.79 -1,024.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3 -100.55% 0.0008 -98.5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3 -100.55% 0.0008 -98.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3.35% 0.05% -3.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31,277.6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2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4,905.9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319.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58,182.09

合计

-302,320.7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29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联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32% 352,049,301 0 0

王凤美 境内自然人

0.67% 7,540,300 0 0

上海财通资产

－

光大银行

－

财通

资产

－

钻石

1

号特

定多个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37% 4,183,300 0 0

徐洁 境内自然人

0.29% 3,300,000 0 0

叶莹 境内自然人

0.27% 3,000,000 0 0

广州合成纤维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2,617,474 0 0

西部信托有限公

司

－

西部信托

.

稳

健人生系列伞形

结构化

1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0.22% 2,506,660 0 0

曹春梅 境内自然人

0.22% 2,488,200 0 0

曾旎 境内自然人

0.22% 2,458,019 0 0

杨启彪 境内自然人

0.21% 2,340,40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52,049,301

人民币普通股

352,049,301

王凤美

7,5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7,540,300

上海财通资产

－

光大银行

－

财通资

产

－

钻石

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4,183,3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3,300

徐洁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叶莹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广州合成纤维有限公司

2,617,474

人民币普通股

2,617,474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

西部信托

.

稳

健人生系列伞形结构化

1

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2,506,660

人民币普通股

2,506,660

曹春梅

2,4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8,200

曾旎

2,458,019

人民币普通股

2,458,019

杨启彪

2,34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系和是否存在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报告期末

，

股东王凤美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7,540,300

股

；

股东杨启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0

股

，

通过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38,400

股

，

合计持

有

2,340,400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

或财务指标

）

期末余额

（

或本期发生额

）

期初余额

（

或上期发生额

）

变化比

（

%

）

主要变动原因

资产负债表

：

货币资金

445,346,206.79 1,243,290,153.71 -64.18%

减少原因主要是归还银行借款及

支付土地出让金所致

预付款项

10,833,102.41 3,955,834.02 173.85%

增加原因主要是预付工程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9,292,467.77 10,836,831.02 78.03%

增加原因主要是增加与工程建设

公司的往来所致

存货

2,896,491,015.30 1,693,060,563.26 71.08%

增加原因主要是支付土地出让金

及工程建设支出

其他流动资产

29,696,701.69 339,938,098.54 -91.26%

减少原因主要是银行短期理财产

品较上期减少所致

固定资产

287,524,553.27 105,129,472.54 173.50%

增加原因主要是进贤湾桥头堡项

目转入所致

在建工程

1,141,500.00 2,268,141.20 -49.67%

减少原因主要是在建工程项目转

入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991,359.89 6,122,494.37 30.52%

增加原因主要是在建工程项目转

入所致

短期借款

0.00 100,000,000.00 -100 %

减少原因是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57,853,962.05 149,112,711.67 -61.20%

减少原因主要是应付工程款项减

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53,082.89 1,814,739.92 -47.48%

减少原因主要是发放期初应付工

资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0.00 400,000,000.00 -100%

减少原因是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1,262,000,000.00 190,000,000.00 564.21%

增加原因是银行借款所致

利润表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404,074.83 9,524,715.23 93.22%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计提土地增

值税较上期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382,614.44 3,420,336.32 57.37%

增加原因主要是杭州钱塘会馆相

关营销费用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19,407,995.42 13,715,797.14 41.50%

增加原因为银行借款利息及相关

手续费较上年增长所致

投资收益

14,580,418.05 100,626,521.08 -85.51%

减少原因主要是上期包含出售华

达新置业股权产生的收益

,

同时理

财产品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

营业外收入

223,556.13 5,849,975.62 -96.18%

减少原因主要是报告期资产处置

收益较上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235,519.39 10,561,203.32 -40.96%

减少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减少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10,465.85 -8,931,670.57 86.45%

增加原因主要是公司持有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

：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

-1,616,671,151.79 -143,727,436.61 -1024.82%

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支付土地出

让金及支付的工程款项较上期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8,133,512.66 -468,879,227.71 167.85%

增加原因主要是报告期购买银行

短期理财产品较上期大幅下降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0,593,359.85 33,238,149.46 1406.08%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取得银行借

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华联集团

除杭州

“

星光大道

”

项目

和杭州

“

千岛湖进贤湾

旅游综合体项目

”

外

，

华

联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

关联单位不再新增从事

其他房地产开发建设业

务

，

就现有房地产开发

业务

，

华联集团承诺在

五年内解决与华联控股

之间将面临的同业竞争

事宜

，

若未能在该承诺

限期内避免同业竞争

的

，

拟通过资产托管等

方式进行解决

，

以避免

与华联控股之间发生直

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情

形

。

2014

年

05

月

31

日

五年 履约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目前

，

本公司与华联集团之间存在同业竞争问题主要体现在杭州千岛湖区域

内

，

公司争取在五年之内完成千岛湖

“

半岛小镇

”

项目开发与销售

，

以解决在该

区域内的同业竞争问题

。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03

6

招

商

银

行

17,422,745.07 5,224,413 0.02% 5,224,413 0.02%

54,124,

918.68

3,239,

136.06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认购

股票

60099

9

招

商

证

券

321,896.38 286,746 0.01% 286,746 0.01% 3,334,855.98 0.00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认购

股票

00001

8

深

中

冠

101,540,

000.00

43,141,

032

25.51%

43,141,

032

25.51%

32,577,

077.47

299,206.75

长期

股权

投资

收购股

权

股票

60068

8

上

海

石

化

1,500,500.00 500,000 0.01% 750,000 0.01% 2,902,500.00 37,500.00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认购

合计

120,785,

141.45

49,152,

191

--

49,402,

191

--

92,939,

352.13

3,575,

842.8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

（

如有

)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7

月

-9

月 深圳 电话沟通 其他 投资者

1

、

公司经营情况

；

2

、

公司在建

、

拟

建项目情况

、

工程进度

；

3

、

公司杭

州项目

“

钱塘会馆

”

的销售准备工

作情况

；

4

、

公司土地储备情况

；

5

、

参股公司深中冠的资产重组情

况

。

2014

年

7

月

-9

月

深圳

/

互动

易

其他 其他 投资者

1

、

公司经营情况

；

2

、

公司在建

、

拟

建项目情况

、

工程进度

；

3

、

公司杭

州项目

“

钱塘会馆

”

的销售准备工

作情况

；

4

、

公司土地储备情况

；

5

、

参股公司深中冠的资产重组情

况

。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２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适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截止2014年9月末，本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的账面价

值为620万元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列报，合并报表期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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